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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3 年度广州市天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办公室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评价项目概述

（一）项目背景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

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

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》赋予的人大职

能，设立“人大会议经费”项目。

（二）项目立项依据：《广州市天河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

则》《广州市天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》《关于

编制 2023年天河区部门预算的意见》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：确保年度人民代表代表大会和人大常

委会顺利召开，完成大会各项既定任务。

（三）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

初数 33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 30.26万元，实际支出数 30.26万元，

预算执行率 100%。

（四）项目实施情况：按照会议费相关规定及区人大常委会

机关财务管理规定，用于每年召开区人民代表大会及每两月至少

一次的区人大常委会的各项会议费支出，年度项目实施顺利。

二、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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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总体结论：该项目立项有据可依，绩效目标合理，项

目总体执行情况良好，绩效评价自评 98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
通过该项目实施，履行人民代表大会及人大常委会各项议程，支

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稳

定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分析

1. 过程指标：资金管理方面，设“资金支出率”和“预算调

整率”1项指标，资金到位及时，年度预算执行率达到 100%；业

务管理方面，设“监管有效性”1 项指标，做到财务管理制度健

全、执行有效。

2.产出指标：设“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（项）”和“专

项工作报报告审议及时率（%）”2 项指标，均完成年度设定的

指标值。

3.效益指标：设“保障专项工作报告审议顺利开展”1 项指

标，通过项目实施，保障各项工作报告审议顺利开展。

重点项目绩效指标评价表

指标类型 权重 指标 指标值 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

过程指标 20

资金支出率 95%以上。 100% 10 10

预算调整率

预算调整率（预

算调整金额 /年
初预算金额 )为
5%以下的，得 4
分；5%（含）至

10%，得 2 分；

10%（含）以上，

不得分。

8%

4 2

监管有效性 有效 依据会议费及人 6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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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主要绩效

2023年，共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会议 13次，听取审议各类报

告 42 项，开展专题询问 2 次、满意度测评 8 项、重点调研监督

22项、执法检查 8项，备案审查规范性文件 8件，依法作出决议

决定 10 项，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118 名，圆满完成天河

区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。

四、存在问题或不足

因年度实际参会人员变动调整，年度预算出现少许偏差。

五、相关建议

加强相关委（办）沟通协调，提高年初预算编制的准确性。

大机关财务管理

相关规定，制度健

全，报账流程规

范、手续齐全。

产出指标 40

听取和审议

专项工作报

告（项）

10项（含）以上 13项 20 20

专项工作报

报告审议及

时率（%）

100% 100% 20 20

效益指标 40
保障专项工

作报告审议

顺利开展

有效保障。

通过加强区人民

代表大会及人大

常委会期间会务

组织、后勤保障、

信息宣传等工作，

统筹协调各部门

形成合力，保证项

目顺利实施，完成

会议各项既定任

务，保障专项报告

审议工作顺利开

展。

40 40

总分 100 98


